
臺北市私立光仁小學「體育獎」評選實施計畫 

114.08.29 修訂 

一、依據：本校學生獎懲辦法辦理。 

二、目的：透過公開表揚、頒獎，鼓勵學生從事體育活動，以強健體魄，並透

過體育、棋藝競技增進個人與學校榮譽。 

三、評選方式： 

(一)評選人數：六年級若干名。 

(二)評選標準： 

1.評選計分以參加教育部、教育局主辦、委託含指導之競賽為主。獎項

認定以教育部、教育局落款、關防或預算編列單位為認定標準。 

2.以在本校就學期間，曾代表學校對外比賽獲獎者或個人自行參加校外

比賽獲獎者。 

3.不含各類檢定或資格考證書。 

4.*國際賽須經本校相關領域評審進行複審。 

四、評選小組： 

(一) 召集人：校長。 

(二) 教師代表：畢業班各班導師、相關領域之科任教師。 

(三) 行政代表：學務主任、體育組長。 

五、送件及資料日期： 

(一) 送件日期：每年五月，日期由教務處每年於網路公告與通知。有意角

逐「體育獎」之學生可依時間提出申請。 

(二) 資料收集需於公告截止日前完成，以利畢業典禮前三週進行審查及列

入畢業典禮頒獎。 

六、計分標準： 

個人成績 教育部主辦 

（全國） 

教育局主辦 

（全市） 

教育局主辦 

（西區） 

教育部協辦 

（全國） 

北市體育總會 

第 1名（得分） 17 13 9 7 5 

第 2名（得分） 15 11 7 5 3 

第 3名（得分） 14 10 6 4 2 

第 4名（得分） 13 9 5 3 1 



第 5名（得分） 12 8 4 2   

第 6名（得分） 11 7 3 1   

第 7名（得分） 10 6 2     

第 8名（得分） 9 5 1     

團體成績 教育部主辦 

（全國） 

教育局主辦 

（全市） 

教育局主辦 

（西區） 

教育部協辦 

（全國） 

北市體育總會 

第 1名（得分） 8.5 6.5 4.5 3.5 2.5 

第 2名（得分） 7.5 5.5 3.5 2.5 1.5 

第 3名（得分） 7  5 3 2 1 

第 4名（得分） 6.5 4.5 2.5 1.5 0.5 

第 5名（得分） 6  4 2 1   

第 6名（得分） 5.5 3.5 1.5 0.5   

第 7名（得分） 5  3 1     

第 8名（得分） 4.5 2.5 0.5     

特優（得分）  5 3 2 1 

優等（得分）  3.5 2 1 0.5 

註：扯鈴甲類比照教育局主辦（全市）、北市體育總會之項次計分；扯鈴乙類比照教育局主       

辦（全市）之特優、優等項次計分。 

七、各班名次得獨立計算，取最高分若干名頒獎。 

八、教育部主辦、教育局主辦（全市）有積分，或積分 5分以上，均可獲體育

獎。 

九、每年評選後，於八月底前，需由新學年度的評選小組召開評選計畫檢討修

正會議，確認該學年度之評選計畫後，陳請校長核准後實施，並於九月中

旬公告於學校網頁。 

    

 



 

  



臺北市私立光仁國民小學「體育獎」申請 
 

  

_____學年度申請者：   ___年___班 姓名_______________ 
 

編號 獎項名稱 主辦單位 獲得名次 得分 

1     

2     

3     

4     

5     

6     

7     

8     

9     

10     

11     

12     

13     

14     

15     

 

 表格若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列 

  

總分（申請人自填）：_______分 

導師複核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 評選小組複核：＿＿＿＿＿＿ 

 
 

 


